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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2)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鞍山锅炉厂有限公司、南通万达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

研究院、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秦业固、董嵇、田立久、向泽浚、陈俊、陈秀彬、袁振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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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转炉余热锅炉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氧气转炉余热锅炉的一般规定、技术要求、制造、油漆、包装和标志、安装及质量责任

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水为工质的额定出口蒸汽压力不大于5.0MPa的氧气转炉余热锅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576　工业锅炉水质

GB/T28056　烟道式余热锅炉通用技术条件

GB50273　工业锅炉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DL/T5047　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　锅炉机组篇

JB/T1610　锅炉集箱制造技术条件

JB/T1611　锅炉管子制造技术条件

JB/T1612　锅炉水压试验技术条件

JB/T1613　锅炉受压元件焊接技术条件

JB/T1615　锅炉油漆和包装技术条件

JB/T3375　锅炉用材料入厂验收规则

JB/T4730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JB/T5255　焊接鳍片管(屏)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氧气转炉余热锅炉　oxygenconverterheatrecoveryboiler
以氧气炼钢转炉排放的炉气的显热(包括少量可燃气体燃烧产生的热量)作为热源的烟道式余热锅

炉,它主要由活动烟罩、炉口段烟罩、烟道、锅筒、下料口罩、氧枪口罩、副氧枪口罩、引出管、下降管等部

件组成(见图1)。

3.2　
活动烟罩(裙罩)　skirt
由环形集箱或直集箱和管子组成,带有炉气的升降密封副的管式受压部件,是转炉气排放的入口通

道,小部分可燃气体在罩内燃烧。烟罩随炼钢工艺操作要求做上下升降或平移,称为活动烟罩。

3.3　
炉口段烟罩　inletcoolerhood
由环形集箱和管子或管子隔板结构组成,且带有炉气密封副的管式受压部件,是炉气入口通道。炼

1

GB/T28057—2011



钢工艺要求在该段烟道上设置固定位置的氧枪孔及下料口。

3.4　
氧枪口罩　lancehole
由环形集箱(或隔板)和管子或管子隔板结构组成的汽化冷却受压部件。为提高回收煤气质量和改

善环境卫生,该件与氧枪间设有氮封或汽封装置。

3.5　
下料口罩　fluxchutejacket
由环形集箱(或隔板)和管子或管子隔板结构组成并采取防磨措施的汽化冷却受压部件。为防止煤

气窜入料仓,该件与下料口间设有氮封装置。

3.6　
烟道　coolerstack
由环形集箱(或集箱)和膜式水冷壁管、密排管或管子隔板结构组成的管式受压部件,是炉气的通

道,包括斜烟道、转角烟道和尾部烟道等几个部分,通称为烟道,各部分烟道可据炼钢工艺布置和安装、
检修的要求,由若干分段组成。

3.7　
环形集箱　ringheader
连接并列管子且用来汇集或分配多根管子中工质的整体呈长圆形、椭圆形或圆形的环形管式受压

元件。

3.8　
吹氧期平均产汽量　averagesteamproductionofoxygenblowingtime
按转炉吹氧期进入锅炉的平均炉气量,以及炉气通过锅炉的温度降进行计算得出的饱和蒸汽的理

论计算值,单位为t/h。

说明:

1———活动烟罩;

2———炉口段烟罩;

3———下料口罩;

4———下部烟道;

5———氧枪罩;

6———副氧枪罩;

7———斜烟道;

8———转角烟道;

9———尾部烟道;

10———除氧水箱(低压锅筒);

11———中压锅筒;

12———加强圈。

图1　氧气转炉余热锅炉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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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规定

4.1　氧气转炉余热锅炉(以下简称“锅炉”)的设计、制造、检验与验收除应符合产品图样及本标准规定

外,还应符合 GB/T28056的规定。

4.2　锅炉的设计、调试、启动、运行等应符合冶金行业有关转炉余热设备的设计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5　技术要求

5.1　设计工况下的性能

5.1.1　设计或(和)制造单位应保证锅炉在设计参数下的吹氧期平均产汽量。

5.1.2　在设计参数下运行,且锅炉入口给水温度偏差不大于±5℃时,锅炉的余热利用率,以及设计值

与保证值的差值不得低于技术协议的规定。

5.2　设计基本要求

5.2.1　对容量20t以上的氧气炼钢转炉(以下简称“转炉”),其锅炉应结合炼钢工艺布置、操作方式等

因素合理选择参数及结构型式,并应考虑有随转炉负荷变化的适应能力。

5.2.2　锅炉的设计应严格贯彻国家有关“节能减排”的法规和标准。在满足转炉设备安全、可靠运行的

条件下,锅炉的余热利用率、煤气回收率、除尘等要求应符合国家、行业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规定。

5.2.3　锅炉的水循环系统设计

5.2.3.1　锅炉各段受热面与锅筒之间应自成独立的水循环系统。

5.2.3.2　水循环系统的选择应综合考虑节能、设备的安全性和维修等因素。

5.2.4　活动烟罩的结构设计

5.2.4.1　罩口直径应为1.5倍~2.5倍转炉炉口内径,与转炉的距离应考虑冶炼过程中炉口结渣等因

素而需提升的高度。

5.2.4.2　烟罩结构通常采用圆台形、管子隔板式结构,烟罩倾角及与转炉之间的喉缝的设计制造尺寸

偏差应满足烟罩运行及炼钢工艺的要求。

5.2.4.3　烟罩与炉口段烟道接口之间应有一定的水平间隙,以满足烟罩可由升降机构沿炉口段烟罩垂

直上下移动的要求。

5.2.4.4　烟罩与炉口段烟道接口处应采用水密封,或设置喷嘴,吹氧时用氮气或蒸汽密封。

5.2.4.5　烟罩与引出管、下降管等的连接宜采用金属软管或球形活接头,以适应烟罩上升、下降及平移

的要求。

5.2.5　炉口段烟罩的结构设计

5.2.5.1　炉口段烟罩通常分上、下两个独立部分,一般采用膜式壁结构,水冷管竖直排列与上下环形进

出口集箱连接。

5.2.5.2　下炉口段烟罩呈微锥形,可随检修平移台车水平移动。

5.2.5.3　上炉口段烟罩为倾斜上升结构,并布置有氧枪孔(副)和下料口,其与下部烟道的连接采用法

兰连接。

5.2.5.4　烟罩处于高温受热区的不绝热集箱最大允许壁厚,对额定压力大于或等于2.5MPa的锅炉

为30mm;额定压力小于2.5MPa的锅炉为15mm。

5.2.6　烟道的结构设计

5.2.6.1　烟道通常分为斜烟道、转角烟道和尾部烟道等几个部分,一般应采用膜式壁圆筒形结构,并设

置加强圈及支撑点。各部分之间采用管子对接,或集箱与集箱用法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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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2　斜烟道倾角不应小于55°。

5.2.6.3　尾部烟道的结构设计

a)　一般为独立循环系统,若与前一段作为一个系统考虑,应保证水循环的安全性;

b)　烟道出口与除尘蒸发器之间的连接应采用水封;

c)　烟道排出炉气的温度应控制在600℃~900℃,必要时可在尾部烟道内砌筑耐火材料;

d)　若烟道排出炉气的温度低于600℃时,应设置防爆门,数量不少于2个,且有足够的防爆面积,
总面积不少于0.2m2。

5.2.6.4　烟道上应按有关设计规范要求设置门孔、烟温测点、喷水减温孔等,开孔应采取可靠的密封

措施。

5.2.7　氧枪口罩、副氧枪口罩和下料口罩的结构设计

5.2.7.1　小型锅炉应设1个氧枪口,中、大型锅炉应增设1个副氧枪口,氧枪口应正对转炉中心。

5.2.7.2　下料口一般为2个,两侧对称布置,应保证散状料自由地抛落在炉池中心区。

5.2.7.3　氧枪口罩、下料口罩由环形集箱和管子或管子隔板结构组成。

5.2.7.4　氧枪口与氧枪口罩之间应设水(汽)封(回收煤气时一般用氮气),间隙为5mm~10mm,以免

影响煤气质量并防止氧枪与气封塞卡住。

5.2.7.5　加料仓下部料斗与溜槽结合区应设置气封,回收煤气时一般用氮气,其他情况时用压缩空气。

5.2.7.6　氧枪口罩和下料口罩应设计成能够拆换的独立部件。下料口罩与物料接触的水套表面应增

设防磨措施或护板。

5.2.8　下降管和引出管的设计

由于各段的热负荷不同,系统中的下降管和引出管的流通截面与相应的受热面管总流通截面百分

比推荐按表1选取。

表1

烟　道　段

流通截面比

%

下降管/受热面管 引出管/受热面管

炉口段烟道 20~30 35~45

斜烟道、转角烟道 18~27 25~35

尾部烟道 15~25 20~30

5.2.9　烟道上的加强圈、各类门孔、密封罩等钢结构件应在厂内组装,以便于工地安装,保证质量。

5.2.10　锅炉的热膨胀系统设计及结构

5.2.10.1　锅炉各烟道(各段)之间的连接方式应保证各部分能自由膨胀,如设置波形膨胀节、或通过在

刚性梁和加强圈设计中采用活箍结构等措施,以吸收轴向和径向的热膨胀量。

5.2.10.2　合理布置烟道上的支点、铰支点、悬吊点,并考虑采用恒力弹簧等支吊架装置,以降低烟道的

热应力。

5.2.11　活动烟罩和炉口段烟罩下集箱的定期排污,宜采用虹吸上排方式,并设带闷头的放水盲肠短

管,内径可取40mm~50mm,长度不宜超过70mm。

5.2.12　锅炉个别部件的寿命较短,为保证转炉的正常运行,设计时应能便于拆换。

5.2.13　锅炉设计时应采取防止积灰、腐蚀和磨损的有效措施,寒冷地区还应考虑防冻措施。

5.2.14　锅炉蒸汽系统若设置蒸汽蓄热器,其锅筒蒸汽引出管道上应设置压力自动调节阀,以保证锅筒

内压力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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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5　锅炉给水的水质应符合 GB/T1576规定,凡有特殊要求的产品,应在技术协议中注明。

5.3　制造

5.3.1　制造与验收标准

5.3.1.1　锅炉的制造与验收除应符合本标准有关规定外,还应符合 GB/T28056的有关规定。

5.3.1.2　各类烟罩、烟道及环形集箱的制造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5.3.2　产品检查试件

5.3.2.1　每台锅筒的纵、环缝应各做一块检查试板,当环缝的母材和焊接工艺方法与纵缝相同时,可只

做纵缝检查试板,免做环缝检查试板。

5.3.2.2　集箱、管道对接接头应在每台锅炉产品中制作1%的检查试件,但不得少于一个。

5.3.2.3　受热面管子对接接头应在每台锅炉产品上切取0.5%的做检查试板,但不少于一套试样所需

接头数。
不宜在产品上切取试件的焊接接头,可焊接模拟的检查试件。

5.3.2.4　锅炉的检查试件应由焊接该锅炉的每个焊工分别制作,但每人应不少于一套试样所需的接头

数。试件焊成后应打上焊工代号钢印。

5.3.3　无损检测

5.3.3.1　烟道管屏

a)　管(包括管屏与集箱接管)的对接焊缝应经100%射线或超声检测;

b)　加强圈、支吊件与管屏或管子的焊缝应经100%渗透检测;

c)　弯管表面和其他零件与管屏的焊缝应经10%的渗透检测或磁粉检测。

5.3.3.2　集箱

a)　集箱筒体与筒体、端盖,以及管道的对接焊缝应经100%射线或超声检测;

b)　集箱上的下降管和引出管的角接接头应经100%的射线检测或超声检测;

c)　集箱上其他管接头的角焊缝应经100%的渗透检测或磁粉检测。

5.3.3.3　无损检测应符合JB/T4730的规定,合格级别按JB/T1613有关规定。

5.3.4　水压试验

5.3.4.1　锅炉水压试验应在无损探伤及有关检查项目合格后进行,对需要进行热处理的锅炉受压部

(组)件,则应在热处理后进行。

5.3.4.2　水压试验按JB/T1612的规定。其中烟罩、烟道、汽化冷却件的水压试验压力按工作压力的

1.5倍进行,并应在试验压力下保压至少10min。

6　油漆、包装和标志

6.1　锅炉油漆应按JB/T1615及6.1.1~6.1.3的规定。

6.1.1　为防止水垢直接贴在金属表面,以及便于清洗,对锅筒内表面及锅筒内部装置应刷沥青锅炉漆

两遍(在制造单位进行)。

6.1.2　需工地焊接的零件应在离焊接坡口边缘50mm 范围内涂可焊性底漆。

6.1.3　所有管端、集箱开口的端部应用塑料盖封好,并用胶带密封。

6.2　锅炉应在其明显部位装设金属铭牌,铭牌上至少应载明下列项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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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产品型号和名称;

b) 制造厂产品编号;

c) 吹氧期平均产汽量、额定蒸汽压力、额定蒸汽温度;

d) 制造厂名称;

e) 锅炉制造许可证级别和编号;

f) 监检单位名称和监检标记;

g) 制造日期。

7　安装要求

锅炉安装要求见附录B规定。

8　质量责任

8.1　产品的设计和制造质量,在用户遵守本标准及有关技术文件和协议的条件下,在出厂期12个月内

或运行期6个月内(出厂期超过12个月,运行期不足6个月,以出厂期为准;出厂期不足12个月,运行

期超过6个月,以运行期为准),如确因设计和制造质量不良而发生损坏,或并非因安装质量、运行条件

和操作水平的原因,不能按额定参数正常运行或达不到规定的性能要求时,属产品性能问题,由设计单

位负责;属制造质量问题,由制造单位负责。

8.2　设计工况下的锅炉产品及部件的使用寿命应按合同或技术协议的规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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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烟道零部件的制造

A.1　总则

本附录规定了氧气转炉余热锅炉的烟道膜式壁管屏、环形集箱等零部件的制造技术要求,对本附录

未涉及处,应符合 GB/T28056等锅炉专业标准的规定。

A.2　制造

A.2.1　材料

A.2.1.1　烟道管屏用管应按材料标准要求逐根进行水压试验或无损检测,并应按JB/T3375的规定

进行入厂验收,制造前应逐根进行表面质量检查。
A.2.1.2　管子和集箱在制造过程中应按JB/T4308的规定进行材料标记和移植,合金钢管子在制造

前应逐根进行光谱分析。

A.2.2　烟道管屏

A.2.2.1　弯管

A.2.2.1.1　管子弯曲后的弯头内侧外表面的面轮廓度应符合表 A.1规定,测量按图 A.1要求。

表 A.1 单位为毫米

管子外径DW ≤38 38<DW≤60 60<DW≤76 76<DW≤133

面轮廓度δ ≤1 ≤1.5 ≤2 ≤3

说明:

1　———测量样板;

Rm ———弯管半径,mm;

r ———样板半径,r=Rm-DW

2
;

δ ———二轮廓峰之间距离,mm。

图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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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1.2　管子弯头处壁厚变化可按式(A.1)和(A.2)计算,并应符合表 A.2规定。
外侧壁厚减薄量:

b1=S-Sa

S ×100% …………………………(A.1)

　　内侧壁厚增厚量:

b2=Si-S
S ×100% …………………………(A.2)

　　式中:

S———管子的实际壁厚,单位为毫米(mm);

Sa———弯头外侧壁厚,单位为毫米(mm);

Si——— 弯头内侧壁厚,单位为毫米(mm)。

A.2.2.1.3　管子弯制处弯头的圆度a(见图 A.2)按式(A.3)计算,并应符合表 A.2规定。

a=Dmax-Dmin

DW
×100% …………………………(A.3)

　　式中:

Dmin ———弯头同一断面的最小外径,单位为毫米(mm);

Dmax ———弯头同一断面的最大外径,单位为毫米(mm);

DW ———管子公称外径。

表 A.2

项　　目

比　　值

Rm

DW
≤1.2 1.2<Rm

DW
≤2 2<Rm

DW
≤3 3<Rm

DW
≤5 Rm

DW
>5

允许偏差/%

壁厚减薄量b1 ≤15 ≤10 ≤8.5 ≤6 ≤5

壁厚增厚量b2 ≤25 ≤20 ≤13.5 ≤8 ≤6

圆度a ≤10 ≤10 ≤5.5 ≤5.5 ≤4

　　注:b1、b2、a值系根据Rm/DW 比值的平均值确定。

图 A.2

A.2.2.1.4　经热弯弯制的弯头应彻底清除氧化皮、铁锈、砂子等杂物。

A.2.2.1.5　弯管的热处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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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小弯曲半径(Rm≤1.3DW)的冷弯弯头应做热处理;

b)　冷弯管子做二次弯管或弯头需作调整时,应在加热条件下进行,并根据工艺要求决定是否做

最终热处理。

A.2.2.2　膜式壁管子和管屏

A.2.2.2.1　鳍片管的扁钢与管子的焊接及焊接试样的制取应符合图样及JB/T5255的规定。

A.2.2.2.2　膜式壁的焊缝成形应光滑、平整,焊缝与母材应圆滑过渡,焊缝表面不允许有裂纹、夹渣、
弧坑等缺陷,扁钢与管子的焊接不得烧穿管子,若有烧穿,应更换整根管子。

A.2.2.2.3　膜式管屏的制造与装配尺寸公差按表 A.3规定。

表 A.3 单位为毫米

项　　目 图　　示 允许偏差

烟道单片

管屏节距公差

Ps———管屏管子的单个节距;

Pns———组成烟道的单片管屏的几个节距。

Ps±0.5

Pns±1

管屏管端

不齐度C
C≤1.5

管子直线度A
A≤2.5L/1000
且最大不超过5

(L———管子长度)

管屏旁弯度C
(单片管屏)

C≤L/1000
且最大不超过5

(L———管屏长度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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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续) 单位为毫米

项　　目 图　　示 允许偏差

管屏组装后周向

波浪度δ

　　注:用弦长不小于单片管排宽度的样板检查圆形管屏周向波浪度。

δ≤5

开孔位置

　　注:起弯点L1:基准线与弯管组成的各类孔中心间距离。

L2:鳍片上开孔中心离基准线距离。

L1±10

L2±5

A.2.2.3　管子的对接

A.2.2.3.1　管子对接应采用全焊透结构,并用氩弧焊打底。
A.2.2.3.2　管子对接焊缝的余高不大于2mm(横焊位置对接焊缝不大于3mm),否则应打磨。

A.2.2.3.3　具有对接接头或弯头的管子应进行通球试验,通球直径和要求应按JB/T1611规定。

A.2.3　环形集箱

A.2.3.1　集箱的制造应符合JB/T1610及以下规定。
A.2.3.2　弯制成形的环形集箱截面壁厚的变化及圆度按公式(A.1)~公式(A.3)计算,其值不得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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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规定。

A.2.3.3　集箱弯制后应清除管子外表面的氧化皮、铁锈、砂子等杂质。

表 A.4

项　　目 壁厚减薄量b1 壁厚增厚量b2 椭圆度a

数值

%
4 5 2

A.2.3.4　拼接

A.2.3.4.1　环形集箱需要拼接时,单个集箱中的拼接的环缝数不宜超过4条,且最短一节内弧弦长不

小于500mm。

A.2.3.4.2　环形集箱的对接焊缝应采用全焊透结构,并按图样规定加工坡口,焊缝应采用氩弧焊

打底。

A.2.3.5　集箱对接焊缝边缘偏差:

a)　管子内径边缘偏差Δδ应不大于10%公称壁厚与0.5mm 之和,且不大于1mm;

b)　管子外径边缘偏差Δδ应不大于10%公称壁厚与1mm 之和,且不大于2mm;

c)　钢管公称外径相同而实际外径不同的钢管对接时,应尽量对准中心和焊缝坡口,要求(a-b)的
差值不大于2mm(见图 A.3);

d)　边缘偏差超出上述规定时应进行削薄,削薄长度应不小于削薄厚度的4倍(见图 A.4)。

图 A.3 图 A.4

A.2.3.6　制造或装配公差

A.2.3.6.1　环形集箱的尺寸偏差和最大最小直径差按表 A.5规定(见图 A.5、图 A.6)。

图 A.5　圆形环形集箱 图 A.6　椭圆形、长圆形环形集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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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单位为毫米

节圆直径

Db

直径允差

ΔDb

最大最小直径差

≤800 ±3 4

801~1200 ±4 5

1201~1600 ±5 7

1601~2400 ±6 9

2401~3000 ±7 11

3001~4000 ±8 12

≥4000 ±9 14

　　注1:对长圆形、椭圆形集箱应按长轴、短轴分别检测,满足表中的允差。

注2:ΔDb 按节圆直径Db 换算成环形集箱的外径或内径值检测。

A.2.3.6.2　集箱平面度应符合如下规定(见图 A.7):

a)　对于DW 大于或等于159mm 的环形集箱,ΔC不大于3/1000Db,且不大于8mm;

b)　对于DW 小于159mm 的环形集箱,ΔC不大于2/1000Db,且不大于5mm。

图 A.7

A.2.3.7　集箱上开孔及接管

A.2.3.7.1　集箱上开孔的坡口形状、尺寸及偏差应符合图样及有关标准的要求,管孔表面应光滑。对

管孔直径小于或等于108mm 的应采用机加工。

A.2.3.7.2　集箱上成排孔的相邻两个管孔中心节距偏差为±1.5mm。

A.2.3.7.3　集箱上并列管孔的开设应避免相邻焊缝的热影响区重合。两相邻接管焊缝边缘的距离应

大于或等于12mm(图 A.8)。

图 A.8

21

GB/T28057—2011



A.2.3.7.4　集箱上管孔一般不应开在焊缝上,并应避免管孔焊缝与集箱上环焊缝热影响区重合(见
图 A.8),如不能避免,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方可在焊缝上及其热影响区开孔:

a)　管孔中心四周1.5倍管孔直径(若管子公称外径dW 小于60mm,则取0.5dW+60mm)范围

内的焊缝经射线探伤合格,且孔边不应有缺陷,能被孔开掉的缺陷可不返修;

b)　对集箱环缝在开孔前进行局部热处理,焊缝两侧加热宽度各不小于壁厚的4倍。

A.2.3.7.5　集箱上接管角焊缝的焊接应采用氩弧焊打底焊接。

A.2.3.8　热处理

A.2.3.8.1　合金钢或厚度大于30mm 的碳钢材料的集箱焊后应作热处理。

A.2.3.8.2　集箱热处理按JB/T1613和焊接工艺规程的规定进行。

A.2.4　加强圈

A.2.4.1　烟道上加强圈允许拼接,拼接焊缝应采用全焊透结构,并经渗透检测。

A.2.4.2　加强圈与烟道管子的焊接应严格按工艺规程进行。

A.2.5　密封焊

A.2.5.1　各种门孔的密封焊施焊应严格按工艺规定的步骤和要求执行。

A.2.5.2　密封焊缝应整齐光滑,不得有连续的咬边、气孔、夹渣或熔穿管子的现象发生。

A.2.6　组装

各类烟道制造完毕后,其高度及水平中心偏移,尺寸误差不得超过1.5/1000,全部烟道总高度、水
平中心总偏移的累计尺寸误差不超过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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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安　　　装

B.1　总则

B.1.1　本附录规定了氧气转炉余热锅炉的安装施工技术要求,对本附录未涉及处,应符合 GB50273、

DL/T5047及冶金行业有关转炉设备安装施工及验收规范的规定。

B.1.2　安装锅炉的施工单位,应持有经省级以上特种设备安全检测机构批准的相应级别的许可证。

B.1.3　锅炉安装应按制造单位(或设计单位)提供的安装图样及有关技术文件的要求进行。并保证施

工质量。

B.1.4　在锅炉安装的施工中,锅筒及其他部件、组件的吊装,应与土建施工密切配合,防止碰撞,避免

造成设备损伤及变形。

B.2　烟道的安装

B.2.1　烟道的安装应与其他有关设备配合安装,并满足图样尺寸要求和其他技术要求。

B.2.2　炉口段烟道就位时,应保证氧枪孔与吹氧管中心线相重合,其误差不大于±5mm。

B.2.3　弹簧支吊架安装时应根据安装图的规定,将弹簧预压缩至图中所要求的尺寸,并做临时固定。
在弹簧预压缩后,才能将弹簧支座与烟道焊牢。弹簧的临时固定直到试车前才能松开。

B.2.4　全部烟道安装完毕后的误差,在水平方向上的累计误差不大于±10mm,在高度方向上的累计

误差不大于±15mm~±20mm(配30t及以下转炉的锅炉选下限)。

B.2.5　在烟道安装调整完毕后才能进行固定支座与烟道的焊接,以及固定支座与钢架(或平台)的
固定。

B.2.6　分片制作出厂的烟道,工地组装时应满足制造图的要求。

B.3　锅筒的安装

B.3.1　锅筒在安装找正后,锅筒中心线标高误差不大于±5mm;水平方向上误差不大于±2mm。

B.3.2　锅筒就位后,经检查中心位置、方向及标高无误后,支座应与锅筒固定。

B.3.3　滚动支座就位时应考虑好支座和滚子的预位移,支座的预位移量为热胀位移量的1/2,滚子的

预位移量为热胀位移量的1/4,方向应与支座热位移方向相反。滚动支座的滚动面应光滑无毛刺,滚动

支座及固定支座的底板与基础固定。

B.3.4　锅筒安装完毕,应在清除锅筒内脏物并检查锅筒内部装置安装无误后,封好人孔装置。

B.3.5　锅筒的一次仪表和附件的安装要便于操作人员检查和观察。

B.4　管道的安装

B.4.1　管道的安装应满足图中所注尺寸和技术要求。

B.4.2　各类管道安装前应查明钢号、外径及壁厚是否符合设计规定,并作外观检查,有重皮、裂缝等缺

陷的管子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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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3　对接管口端面倾斜度Δf按JB/T1611的规定。

B.4.4　组装前应将焊口表面及内外壁的油、漆、垢、锈等清理干净,直至发出金属光泽并检查有无裂

纹、夹层等缺陷,清理的范围每侧各为10mm 以上。

B.4.5　除设计规定的冷拉口外,其余焊口应避免用强力对口,以防引起附加应力。

B.4.6　弯制管道弯头时,弯曲半径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无明确规定时,弯曲半径可取不小于管子外

径的3.5倍。

B.4.7　管道弯制后,管壁表面不允许有裂纹、分层、过烧等缺陷,且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弯曲部分圆度不应大于10%;

b)　弯曲部分面轮廓度的允许值见表B.1(图 A.1)。

表B.1 单位为毫米

管道外径DW ≤108 133 159 219 273 325 377 426

面轮廓度δ ≤4 ≤5 ≤6 ≤7 ≤8

B.5　水压试验

B.5.1　锅炉全部安装完毕后,应按设计文件或JB/T1612规定进行总体水压试验。

B.5.2　当水压试验合格后,应按照设计文件要求进行保温、涂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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